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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人”）作为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凯龙”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以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中金公司及其指定保荐代表人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

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37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 万股（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2,245.0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7,244.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00.78 万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全部

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

报（验）字（18）第 00038 号《验资报告》。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3,086,637,50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693,703.35 



 

2 

项目明细 金额 

加：存款利息收入 169,024.87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350,000,000.00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2） 333,001,023.29 

银行手续费用 1,194.50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24,860,510.43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24,860,510.43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 1：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注 2：公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专户内未置换的发行费用、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等金额。 

 

（三）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6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 449,732,673 股（以下简称“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8.2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701,299,898.79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2,936,099.50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363,799.29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

全部到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0954737_B01 号《验资报告》。 

（四）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21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3,687,148,955.40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2,087.57 

加：存款利息收入 15,908.47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1,010,000,000.00 

其他转入（注 2） 1,100,000.00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005,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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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明细 金额 

其他转出（注 2） 1,10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008.87 

银行手续费用 654.20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4,792,332.97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4,792,332.97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 1：2021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注 2：请见“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

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

世博广场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

司与全资子公司长沙红星美凯龙金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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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

职责。 

（三）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

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家

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

限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

职责。 

（四）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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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余额 账户状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08016079 20,884,622.13 使用中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1558000000064924 —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63050136370009400372 — 已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630323613 790,978.66 使用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注) 1001247229300160519 3,184,909.64 使用中 

合计 24,860,510.43  

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五）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余额 账户状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3503595 4,622,512.43   使用中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94800000120 —  已注销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05907000169 —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001244319006844354 —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沙江路支行 310066205013004580052 —   已注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310010010120101020121 39,752.89   使用中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0880040102000005836 130,067.65   使用中 

合计 4,792,332.97  

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以及附表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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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5年 3 月 3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2024 年 10 月 30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转出 100,400.00 万元、60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10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

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00,55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补充流动

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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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

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

述计划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 万

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6,414.51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533.35 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用于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参见本节

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之“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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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

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的“长沙金霞商场项目”结项、将“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终

止，并将首次公开发行全部募投项目的节余/剩余募集资金约 30,679.27 万元（已扣除预

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

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出并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公司将相应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同意终止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84,536.70 万元（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南

宁定秋商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同意中止

（暂停）“佛山乐从商场项目”的建设，并持续就该项目施工方案的调整进行讨论，在

完成可行性论证后履行必要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

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311,893,400.00 元、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845,367,000.00 元及相关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及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划扣情况 

1）基本情况 

因公司、子公司长沙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以下简称“长沙美凯龙”）与湖南

红星现代市场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及业主群体的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近期部分资金被司法扣划。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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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扣划金额（元） 
账户性

质 
执行法院 

红星美凯龙

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上海分行 

608016079 10,676,566.57 
募集资

金专户 

长沙市雨花

区人民法院 633503595 122,512.43 

 

2）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司法扣划的原因 

2020 年 12 月，现代公司将长沙市雨花区物业转租至长沙美凯龙用于经营家居商场。

2023 年 7 月 17 日、2025 年 1 月 21 日，长沙市雨花区业主群体先后向长沙市雨花区人

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现代公司、长沙美凯龙及公司返还物业并

支付场地侵占费。2025 年 9 月 30 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湘 01 民终 18553

号、（2025）湘 01 民终 2025 号《民事判决书》，判现代公司、长沙美凯龙向业主群体支

付租金及相关费用，并判决美凯龙承担连带责任。近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强制划

扣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合计人民币 10,799,079.00 元。 

（2）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涉及被冻结的情况，被冻结金额合计

56,708,055.56 元，具体情况如下： 

账

户

名

称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冻结文号 执行法院 

案件

原由 

案件状

态 

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被

司法申请冻

结金额

（元） 

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账

户余额

（元） 

可用余

额

（元） 

红

星

美

凯

龙

家

居

集

团

股

份

有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608016079 

募集

资金

专户 

（2026）

沪 0115

执保 139

之二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前期

咨询

费纠

纷 

审理中 21,000,000.00 

10,225,312.11 0.00 

（2025）

兵 0401

执保 92

号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霍城垦区

人民法院 

前期

咨询

费纠

纷 

已结

案，公

司未承

担责任 

4,500,000.00 

（2025）

兵 0401

执保 84

号之一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霍城垦区

人民法院 

前期

咨询

费纠

纷 

审理中 5,708,0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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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户

名

称 

开

户

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冻结文号 执行法院 

案件

原由 

案件状

态 

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被

司法申请冻

结金额

（元） 

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账

户余额

（元） 

可用余

额

（元） 

限

公

司 

633503595 

（2026）

沪 0115

执保 139

号之一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前期

咨询

费纠

纷 

审理中 21,000,000.00 

4,504,634.48 0.00 
（2025）

兵 0401

执保 92

号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霍城垦区

人民法院 

前期

咨询

费纠

纷 

已结

案，公

司未承

担责任 

4,500,000.00 

 

（3）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及部分资金被划扣事项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事项，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被司法申请冻结金额合计 56,708,055.5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1.76%，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流动资产的 0.88%。 

3）公司正在积极协商解决相关案件。其中，就部分募集资金司法划扣事项，公司、

长沙美凯龙及现代公司正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积极与业主群体协商解决该案件，以争取

达成进一步和解方案。公司承诺将在上述案件调解完毕两个工作日内或募投项目需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时（以两者孰早为准），将被司法划扣资金及对应期间的必要利息归还募

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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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涉及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形。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转出至一般户使用 

2025 年 5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2025〕10 号），

其中对上市公司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规定：“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通过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实施，并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10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

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因财务人员对最新监管

规则学习不够深入、认知不够到位，继续沿用新规发布前的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方式，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00,550.00 万元至公司一般户，并在一般

户中使用相关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相关补充流动资金均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用途，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系公司充

分考虑募投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后开展的事项，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二）一般户资金误转入 

2025 年 8 月 4 日，公司在内部归集资金时，财务人员误将 1,100,000.00 元转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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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310066205013004580052，在发现后公司已将误转入的自有

资金 1,100,000.00 元转出至自有账户。前述误转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事项涉及的金额较

低、占比较小，未对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造成影响，未对后续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造成损害及不利影响。 

（三）整改情况说明 

上述事项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督促财务人员

逐项落实与切实整改。公司已咨询保荐人专业意见，加强相关部门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培训与管理，组织并认真学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并督导相关工作人

员在今后募集资金的日常使用中严格规范募集资金使用的流程和用途。公司将在日后的

工作中加强规范管理意识，对募集资金支付流程进行进一步完善，加强募集资金专户的

识别、专项标记、专项审批，杜绝该类事项再次发生。 

除上述披露事项外，2025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人经核查后认为：美凯龙已完整披露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实际使

用的情况，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公司已采取切实措施就 2025

年度发生的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事项开展整改；就部分募集资金被司法强制划扣事项，

公司已就归还募集资金做出相应承诺，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除已披露事项外，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规定的情形。同时，保荐人

提示上市公司关注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的规范性，并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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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08,663.7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189.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0,735.4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3,295.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59%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家居商

场建设

项目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否 28,047.00 24,513.65 24,513.65   -    24,513.65   - 100.00 2017 年 4 月 4,678.11 不适用 否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否 7,611.00 7,682.53 7,682.53   -    7,682.53   - 100.00 2016 年 10 月 4,128.84 不适用 否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否 11,674.00 16,414.51 16,414.51   -    16,414.51   - 100.00 2016 年 9 月 1,624.72 不适用 否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否 41,683.00 29,480.94 29,480.94   -    29,480.94   - 100.00 2017 年 10 月 2,262.43 不适用 否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是 55,985.00 66,673.30 66,673.30 - 66,673.30 - 100.00 2019 年 7 月 6,297.62 不适用 否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是  -    16,318.09 16,318.09 - 14,623.80 (1,694.29) 89.62 2024 年 3 月 - 不适用 已结项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是  -    11,000.00    11,000.00   -    11,001.25  注 1 100.00 2018 年 12 月 2,649.22 不适用 否 

小计 - 145,000.00  172,083.02 172,083.02 - 170,389.98 (1,694.29) 99.02 — 21,640.94 — —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是 45,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是 20,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是 40,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借款 否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 40,00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 15,000.78  - 100.00 — - 不适用 否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是  -    11,727.64 11,727.64 - 11,715.24 (12.40) 99.89 — - 不适用 已终止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是  -    35,000.00    35,000.00  - 35,00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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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31,189.34 31,189.34 27,189.34 31,189.34 -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305,000.78  305,000.78  305,000.78  27,189.34 303,295.34 (1,706.69) 99.44 — 21,640.9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表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由于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结合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消费体

验、消费习惯的影响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相关新零售业务在前期运营及试点中的表现亦不理想，公司自

2022 年以来对于自身新零售战略的方向、进度持续进行讨论及研究。基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考量，公司内部放缓了对于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管理层对战略进行了重新规划及讨论，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及迭代情况、公司发展战略讨论、公司资金状况、增强公司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抗风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终止首

次公开发行的“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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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述计划实

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 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

人民币 16,414.51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533.35 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

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

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 万元。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公司在实施相关项目过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证项

目质量的前提下，注重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最高的效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节约了

项目建设资金。 

（2）“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节余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公司“长沙金霞商场项目”已完成家居商场建设工作并于 2020 年 7 月取得了建设工程用地和规划竣

工验收合格证，原计划于商场开业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及予以结项。由于金霞商圈前期周边开发进展缓慢，且据悉长沙开福区正在

积极推进金霞新城开发建设并编制相关发展战略规划，考虑到商场招商和运营效果，公司拟待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再启动长沙金霞商

场的招商工作，并将在招商完成后推动商场开业。由于长沙金霞商场建设工作已完成，以募集资金进行建设投资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满

足，后续尚需待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启动招商工作及推动商场开业。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 2,681.91 万元（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

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毕。后续该项目如存在进一步的资金使

用需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在“长沙金霞商场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本着合理、高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的实际需

求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了对项目费用的监督和管控，降低了项目建设的

成本和费用，节省了资金支出，使该项目在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后仍存在部分资金节余。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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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以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 

注1：西宁世博商场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以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投入所致。 

注2：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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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21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8,714.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4,536.7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7,871.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2.98%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 是 22,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已终止 

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是 28,394.47 699.61 699.61 -  699.61  - 100.00 — - 不适用 已终止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

项目 
是 35,000.00  158.16 158.16 - 158.16  - 100.00 — - 不适用 已终止 

家居

商场

建设

项目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 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    20,000.00  (80,000.00) 20.00 — - 不适用 已中止 

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否 56,000.00  56,000.00  56,000.00   -    36,034.86  (19,965.14) 64.35 
2026 年

12 月 
- 不适用 已延期 

南昌朝阳新城商场项

目 
否 16,091.00  16,091.00  16,091.00   -    16,091.00  -  100.00 

2022 年

10 月 
6,435.84 不适用 否 

小计 否 172,091.00  172,091.00 172,091.00  -    72,125.86  (99,965.14) 41.91 — 6,435.84 — —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否 110,350.91  110,350.91  110,350.91   - 110,350.91  - 100.00 — -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84,536.70 84,536.70 - 84,536.7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367,836.38 367,836.38  367,836.38  - 267,871.24 (99,965.14) 72.82 — 6,435.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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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表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由于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结合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消费体验、消费

习惯的影响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相关新零售业务在前期运营及试点中的表现亦不理想，公司自 2022 年以来对

于自身新零售战略的方向、进度持续进行讨论及研究。基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考量，公司内部放缓了对于“天猫‘家装同城站’

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管理

层对战略进行了重新规划及讨论。 

此外，就“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而言，公司持续以自有资金投入，包括人员支出以及日常经营支出，并出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

以成本更低的租赁方式租入相关设备开展项目建设。由于设备租赁费用与原定募集资金使用规划不同，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开展了相

关项目建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天猫同城站累计共上线 32 城、73 家商场，2023 年全年线上流量规模破亿。未来，公司仍将持续

投入天猫同城站建设，不断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战略。但基于公司现有资金状况、以及出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公司拟在短期

内主要持续以非资本性支出进行投入。 

综上，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及迭代情况、公司发展战略讨论、公司资金状况、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抗风险能力等因

素，公司拟终止“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84,536.70

万元（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2）“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和“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并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论证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佛

山乐从商场项目”和“南宁定秋商场项目”原计划于 2024 年 12 月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由于建设期内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宏观经济波

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建设进度有所放缓，且公司预计短期内建设相关商场并招商开业或无法达到预期盈利效果，因此公司基于整体资金

使用效率的考量，放缓了相关项目的建设及资金投入节奏，使得前述项目投入进度有所延后。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公司中短期内

商场建设开业安排、公司资金状况等因素后，公司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周期。具体而言，“南宁定秋商场项目”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

目前处于安装、装修工程施工阶段，考虑到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波动态势、以及变更控制权后经营管理规划的调整，公司拟适当延长该项

目的建设周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由于“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建设相对初期，考虑到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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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家居装饰及家居行业整体波动，以及公司于 2023 年完成控制权及管理层变更，管理层仍在结合公司现有经营情况调整公司战略规划，

因此公司拟中止（暂停）“佛山乐从商场项目”的建设，并持续就该项目施工方案的调整进行讨论，以优化项目实施效益。公司将在完成可

行性论证后履行必要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公司管理层目前预计“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将于 2030 年底前投入完成。前述预计时间依据《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将基于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同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2024 年 10 月 30 日

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00,400.00 万元、60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1,00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1,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从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00,55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以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 

注1：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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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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